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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21-091

债券代码：123045          债券简称：雷迪转债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及

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2021 年 3 月 11 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杭

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并于 2021 年 4月 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5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15 日、2020 年 11 月 3日、2021 年 3月

11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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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沈仁荣先生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沈仁荣先生涉嫌内幕交易股票被证监会进行

立 案 调 查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2021 年 10 月 28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目前公司已不具备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必要发行条件，公司在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后，决定终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三、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公司本次

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后做出

的审慎决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议案。  

四、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主要系基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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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 日 


